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遞補作業原則
99年02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訂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年7月3日校務會議修訂
一、緣由：行政是教學的堡壘與後盾，行政支援教學，教學配合行政，行政與教學乃是相輔相成，但因少子化減班、員額異動後未能補足實職缺、而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意願又普遍不高的情況之下，特訂定本原則以促進教師專長及能力相互補足，塑造和諧之校園文化。。
二、依據：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暨幼稚園學校教師聘約準則第11條訂定。

三、目的：

（一）建構合理性、公平性、發展性的學校團隊，達到全體教師勞逸均衡的目的，以兼顧教師權益及學校倫理。

（二）發展教師全方位之專業能力、共同經營校園及推展校務，使教學、行政面能相互為用，以達極思廣益及行政延續之需，校務運行更順暢，
四、實施方式

   （一）兼任行政職務指主任、組長等領有行政加給者稱之。
   （二）原則：公平合理、公開透明、勞逸均衡。

（二）本校兼行政職務出缺時，依下列順位辦理遞補：
1.第一順位：以教師自願者為優先。自願人數超過職缺人數時，以協調或抽籤方式決定。
2.第二順位：按服務本校年資（不含兵役年資）由深至淺未曾擔任本校行政職務達一年以上者優先排序遞補，同一序位者以協調或抽籤方式決定當次遞補人選。
3.第三順位：當學年皆無人符合遞補順位者，則以全校教師抽籤方式決定遞補人選。
（四）依據「嘉義市國民中小學辦理特殊教育班注意事項」第九條規定，特殊班任課教師應以「專任」為原則，若兼任組長，除特教組長外不得兼任其他組長，因此，特教組長一職，由本校任職特教班之教合格教師輪流擔任
（五）教師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以一任至少2學年為原則。
六、本原則經本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，陳請校長公佈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